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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证券公司投行业务质量评价办法》修订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、二十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和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完善证券公司投行业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，引导证券公司提高执业质量，以功能性为导向执业展业，在证监会的指导下，证券业协会修订了《证券公司投行业务质量评价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评价办法》），现就修订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修订背景
《评价办法》于2022年发布实施，旨在促进证券公司建立健全与注册制相匹配的理念、组织结构和能力水平，压实执业责任，切实提升投行业务执业质量。2023年，协会对《评价办法》进行修订，实现对投行业务的全覆盖，引导投行发挥服务科技创新功能。修改后评价结果与证券公司分类评价等机制挂钩，成为督促证券公司提升执业质量的重要抓手。2024年，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、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新“国九条”要求，证监会制定发布了资本市场“1+N”系列配套政策文件，2025年，进一步修改完善了《证券公司分类评价规定》，突出促进证券公司功能发挥。2025年10月，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金融机构要“专注主业、完善治理、错位发展”十二字方针。为贯彻上述要求，发挥投行评价“指挥棒”作用，有必要进一步对《评价办法》进行修改完善。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为保持评价工作的稳定与有效衔接，修订后的评价体系整体架构和评价结果分类与修订前保持一致，重点修改完善了具体评价指标。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完善“股票保荐业务执业质量”评价指标标准及评价项目范围
总结沪深交易所保荐项目评价过程中积累的经验，修改完善具体审核情形的扣分标准：一是明确保荐项目存在重大负面事项的扣分标准；二是完善保荐项目终止审核情形的扣分标准；三是完善保荐项目负面行为记录的范围及扣分标准，设定合计扣分上限；四是适当调整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扣分标准。此外，对纳入“股票保荐业务执业质量”评价的项目范围进一步明确。
（二）修改“内控制度执行”评价指标标准
一是结合近年来机构投行内控检查和日常监管中发现的缺陷与不足，突出问题导向，重点强化“利益冲突审查”和质控把关责任；二是督促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的规定》要求，新增“项目收费”明细指标和存在负面舆情事项的扣分情形。
（三）优化“投行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”评价指标
结合《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措施》《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》等具体要求，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新增两项判定标准：一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，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领域突破了关键核心技术；二是拥有的核心技术经国家主管部门认定具有国际领先、引领作用或者对于国家战略具有重大意义。
（四）新增“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”专项评价指标
结合《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》具体要求，引导证券公司加大对财务顾问业务投入，积极促进并购重组交易，增加“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”典型案例专项评价指标。
（五）新增“新股估值定价”专项评价指标
为督促证券公司提升新股定价能力，提高新股投资价值报告质量，增加新股发行定价能力和投资价值研究报告质量两项具体评价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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